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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文化科技公司销售未经文化行政部门
批准进口的艺术品案

案件承办人：郭海坪 汤云

案例报送人：郭海坪

单位：厦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

一、典型意义说明

抖音、快手等直播平台具有良好的互动性和即时性，一

些艺术品经营机构利用直播平台向消费者展示和销售艺术

品。这种经营模式与传统销售模式不同，直播平台上的消费

者往往容易忽略经营者资质和艺术品来源合法性。这种经营

模式给艺术品市场带来繁荣的同时，也增加了市场监管的难

度。本案是一起艺术品经营单位在其运营的抖音账号直播销

售未经批准进口限量版画作品的典型案件。本案例既体现了

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部门在规范艺术品经营行为，保护创作者、

经营者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方面的积极作为，也提示消费者

在购买艺术品之前要关注经营者的资质和艺术品相关信息。

二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7 月，厦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（以下简称

市支队）在网络巡查中，发现某文化科技公司涉嫌违规。现

场检查时，该公司有 2 名主播正在抖音平台进行直播，公司

负责人表示，该公司在抖音平台直播销售画作。执法人员现

场打开抖音 APP，点击店铺账号，显示该店铺的帐号、主体

名称等相关信息。执法人员点击进入店铺随机浏览商品，发

现一款艺术家金田某亲签限量版版画卡通人物绘画收藏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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裱商品正在线上销售。公司负责人表示该画作系日本籍艺术

家金田某作品，已出售 1 幅，标价 6000 元，实际销售价格

5000 元，并提供了名为“限量 50 版-红叶馒头（画芯）

90cm*60cm”的后台销售清单，但无法提供该艺术品进口的

相关批准文件。市支队经调查认为该公司销售未经文化行政

部门批准进口的艺术品的行为违反了《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》

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责令该公司改正违法行为，并作出

罚款 1000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本案的难点是限量版版画作品是否属于艺术品。艺术品

通常具有独特的原创性，具有不可复制性和唯一性的特点，

而工艺品通常为模具或机器批量制作的产品，有一定的审美

价值，但更侧重于实用性。根据《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》第

二条第一款规定，艺术品指绘画作品、书法篆刻作品、雕塑

雕刻作品、艺术摄影作品、装置艺术作品、工艺美术作品等

及上述作品的有限复制品。本案中涉案作品为限量版版画，

通常在艺术画廊、艺术家本人或管理人授权监制下，采用高

精度的扫描设备复制原作，然后在类似原作材质的材料上通

过艺术微喷技术印刷，包含艺术家的亲笔签名和特定的发行

数码编号。这样的制作过程使得限量版版画既保留了原作的

艺术性，又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。因此，限量版版画应属于

艺术品。

三、相关法律法规

《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》

第二条第一款 本办法所称艺术品，是指绘画作品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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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篆刻作品、雕塑雕刻作品、艺术摄影作品、装置艺术作品、

工艺美术作品等及上述作品的有限复制品。本办法所称艺术

品不包括文物。

第十三条 艺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包括：

（一）从境外进口或者向境外出口艺术品的经营活动；

（二）以销售、商业宣传为目的在境内公共展览场所举

办的，有境外艺术品创作者或者境外艺术品参加的各类展示

活动。

第十八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或者利用

其他商业形式传播未经文化行政部门批准进口的艺术品。

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规定，擅

自开展艺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，及违反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

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

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，违法经营额不足 10000 元的，

并处 10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；违法经营额 10000 元

以上的，并处违法经营额 2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。


